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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AFMII 指引 0002 

 

银行间债券市场 

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尽职调查指引 

  

第一条 为规范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主

承销商对拟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企业（以下简称企业）的尽职调

查行为,提高尽职调查质量，根据中国人民银行《银行间市场非

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》及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

（以下简称交易商协会）相关自律规则，制定本指引。 

第二条 本指引所称的尽职调查，是指主承销商及其工作人

员遵循勤勉尽责、诚实信用原则，通过各种有效方法和步骤对企

业进行充分调查，掌握企业的发行资格、资产权属、债权债务等

重大事项的法律状态和企业的业务、管理及财务状况等，对企业

的还款意愿和还款能力做出判断，以合理确信企业注册文件真实

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的行为。 

第三条 主承销商应按本指引的要求对企业进行尽职调查，

并撰写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尽职调查报告（以下简称尽职调查报

告）,作为向交易商协会注册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备查文件。 

第四条 本指引是对尽职调查的指导性要求。主承销商应根

据本指引的要求，制定完善的尽职调查内部管理制度。 

第五条 主承销商应遵循勤勉尽责、诚实信用的原则，严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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遵守职业道德和执业规范，有计划、有组织、有步骤地开展尽职

调查，保证尽职调查质量。 

第六条 主承销商开展尽职调查应制定详细的工作计划。工

作计划主要包括工作目标、工作范围、工作方式、工作时间、工

作流程、参与人员等。 

第七条 主承销商开展尽职调查应组建尽职调查团队。调查

团队应主要由主承销商总部人员构成，分支机构人员可参与协

助。 

第八条 尽职调查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： 

    （一）发行资格； 

（二）历史沿革； 

（三）股权结构、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； 

（四）公司治理结构； 

（五）信息披露能力； 

（六）经营范围和主营业务情况； 

（七）财务状况； 

（八）信用记录调查； 

（九）或有事项及其他重大事项情况。 

第九条 主承销商应保持职业的怀疑态度，根据企业及其所

在行业的特点，对影响企业财务状况和偿债能力的重要事项展开

调查。 

第十条 主承销商开展尽职调查可采用查阅、访谈、列席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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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、实地调查、信息分析、印证和讨论等方法。 

第十一条 查阅的主要渠道包括： 

（一）由企业提供相关资料； 

（二）通过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获得相关资料； 

（三）通过工商税务查询系统获得相关资料； 

（四）通过公开信息披露媒体、互联网及其他可靠渠道搜集

相关资料。 

第十二条 访谈是指通过与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，以及财

务、销售、内部控制等部门的负责人员进行对话和访谈，从而掌

握企业的最新情况，并核实已有的资料。 

第十三条 列席会议是指列席企业有关债务融资工具事宜

的会议。如：股东会、董事会、高级管理层办公会和部门协调会

及其他涉及债务融资工具发行目的、用途、资金安排等事宜的会

议。 

第十四条 实地调查是指到企业的主要生产场地或建设工

地等业务基地进行实地调查。实地调查可包括生产状况、设备运

行情况、库存情况、生产管理水平、项目进展情况和现场人员工

作情况等内容。 

第十五条 信息分析是指通过各种方法对采集的信息、资料

进行分析，从而得出结论性意见。 

第十六条 印证主要是指通过与有关机构进行沟通和验证，

从而确认查阅和实地调查结论的真实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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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 讨论主要是指讨论尽职调查中涉及的问题和分

歧，从而使主承销商与企业的意见达成一致。 

第十八条 主承销商应按照工作计划收集详尽的资料，进行

充分调查，编写工作底稿，并在此基础上撰写尽职调查报告。 

尽职调查报告应层次分明、条理清晰、具体明确，突出体现

尽职调查的重点及结论，充分反映尽职调查的过程和结果，包括

尽职调查的计划、步骤、时间、内容及结论性意见。 

尽职调查报告应由调查人、审核人和审定人签字。 

第十九条 主承销商应指派专人对已经注册的企业的情况

进行跟踪，关注企业经营和财务状况的重大变化，并进行定期和

不定期的调查。 

第二十条 主承销商应于每期债务融资工具发行前，撰写补

充尽职调查报告，反映企业注册生效以来发生的重大变化的尽职

调查情况。 

第二十一条 本指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

 

 


